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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56(j)和 145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联合国同各国议会联盟的合作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2005 年 9 月 6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向你通报，东道国当局决定拒绝向出席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的古巴共和

国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及其代表团其他成员发放签证；该大会定于 2005

年 9 月 7 日至 9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在联合国总部召开这一大会显示了联合国与各国议会联盟之间密切的合作

关系。在这方面，我谨回顾 2004 年 11 月 8 日未经表决通过的大会第 59/19 号决

议，在该决议第 2 段中，大会“满意地欢迎关于……召开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的

决定，该会议是 2000 年联合国千年大会期间在纽约召开的首次议长会议的后续

活动”。在该决议第 3 段中，大会还“呼吁东道国给予参加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

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议会代表团与会者惯常礼遇”。 

 谨此附上 2005 年 9 月 6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致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的普通照会（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项目 56(j)和 145 的正式文

件分发。 

 

          常驻代表 

          大使 

          奥兰多·雷凯霍·夸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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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9 月 6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致意，并谨提及东

道国当局的决定，即拒绝向出席定于 2005 年 9 月 7 日至 9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的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的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及其代表团其他成员

发放签证；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是 2000 年联合国千年大会期间在纽约召开的首

次议长会议的后续活动，而出席第一届世界议长大会的古巴代表团成员也遭到拒

签。这两次非同寻常决定的借口是，世界议长大会“是非官方会议，不属于《联

合国总部协定》范围。” 

 在 2005年 6月 15日按东道国规定的程序将签证申请交给了设在哈瓦那的美

国利益处。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强烈抗议这一无理决定，并且完全不同意所用的借

口。 

 古巴共和国完全赞同各国议会联盟的组织原则，这一原则赋予了该组织具备

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性质，这意味着只有当其所有成员和观察员得到邀请并保证能

够获得签证的情况下才能举行会议。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希望提醒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第二届世界议长大

会是由联合国与各国议会联盟根据大会2004年11月8日未经表决通过的第59/19

号决议联合组织召开的。在该决议第 2 段中，大会“满意地欢迎关于……召开第

二届世界议长大会的决定，该会议是 2000 年联合国千年大会期间在纽约召开的

首次议长会议的后续活动”。在该决议第 3 段中大会“呼吁东道国给予参加第二

届世界议长大会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议会代表团与会者惯常礼遇”。 

 而且，大会 2005 年 4 月 15 日第 59/291 号决议决定，将各国议会联盟世界

议长大会的一名代表列入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的发言者名单中。 

 同样，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的议程上除其他活动外，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和大

会主席的发言。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敦促东道国当局履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的国际义务，

包括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协定中规定的义务。 

2005 年 9 月 6 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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